
乳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
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 

 

为促进重点实验室研究生的学术活动、交流新知和工作经验，特

制定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如下： 

1、重点实验室实行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，每两周进行一次学术

报告。 

2、研究生应积极参加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报告活动，每学期听取

学术报告的次数必须超过举办次数的 2/3 以上，未达到规定次数的视

为未达到重点研究室研究生出勤要求。 

3、每学期开学前一周，由导师指定研究生学术报告的内容，并

上报重点实验室统一安排时间。 

4、重点实验室排定学术报告的时间表后，在重点实验室主页上

公布。遇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告的，研究生应尽量提前两周通知重

点实验室以便做出调整。 

5、一、二年级研究生应围绕本学科的前沿进展进行报告，三年

级研究生的报告内容可以结合本人研究工作情况。 

6、硕士研究生每年至少进行两次学术报告，博士研究生每年至

少进行一次学术报告。 

7、学术报告应按照学位答辩要求以幻灯片形式陈述，陈述时间

为 20 分钟左右，提问和讨论时间为 10 分钟左右。 

8、学术报告活动的时间设在周五下午，每次安排 8 名研究生进

行报告。 

9、每次学术报告由重点实验室的教师主持，学术报告结束后由

教师和听取报告的研究生评议、打分，每学期末对准备认真、内容新

颖、效果突出的学术报告进行一定奖励。 

 

 

 



 

学术报告评分表 

 
项目 分数 相应建议 

1 报告准备的认真程度（30 分）   

2 报告内容的新颖程度（20 分）   

3 报告的启发性（30 分）   

4 回答提问的情况（20 分）   

合计   

 

 

 

 


